
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倡议书

各位市民朋友、志愿者：

人体器官（组织）捐献是挽救生命、促进医学事业发展、造福社会

的大爱善行，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，开展人体器官（组织）捐

献志愿登记是法律赋予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。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人

们对人体器官（组织）捐献工作还缺乏科学的认识，我们的捐献资源远

远不能满足临床移植和医学教学需求。我国每年有近 30 万器官衰竭患者

需要器官移植，而真正能够实现移植手术的仅 1 万余人，许多需要器官

移植的患者还在急切地等待。为更好地保障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发

展，2023 年 12 月 4 日，李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《人体器官捐献

和移植条例》。

在此，我们倡议：尊重和敬畏生命，树立新型现代生命观，积极行

动起来，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事业，加入自愿捐献登记人体器官的队伍中

来，用大爱拯救生命，让生命得到延续，让生命重焕光彩！生命接力，

大爱传递！让我们携起手来，一起传递城市文明，共同守护生命健康与

希望！

志愿登记方式

方式一 书面登记：通过当地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机构或登记站

进行书面登记，填写 《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》，成为人体器官捐献

志愿者。

方式二 网络登记：微信搜索或扫描图中二维码关注“中国人体器

官捐献”公众号，进入“志愿登记”模块，根据提示完成登记（现居住

地请选择弥勒市）

请您扫一扫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”公众号，

开展志愿登记，生命接力、让爱同行！

弥勒市红十字会

2024 年 8 月 1 日


